
东北师范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文件
院发字〔2023〕15 号

关于印发《东北师范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招生录取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

《东北师范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招生录取管理办法（试

行）》已经 2023 年 3 月 20 日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

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东北师范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招生录取管理办法

（试行）

东北师范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

2023 年 7 月 7 日



附件：

东北师范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招生录取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根据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我校开展高等学历

继续教育有关规定，结合学院招生录取工作的实际情况，为切

实规范招生录取管理工作，有效提高生源质量，确保招录取生

工作的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制度规定只适用于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招生

录取工作。

第三条 招生录取工作组在省教育考试院领导下，实行计算

机远程网上录取。

第四条 录取批次、录取时间根据各省招生主管部门统一规

定进行。

第五条 严格遵守公平、公正、公开的录取原则，遵守上级

部门下达的招生工作实施意见及向社会公布的招生章程、招生

简章，由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招生录取工作组具体完成录取各

阶段、各环节的任务。任何教学点不得代表学院进行录取工作。

第六条 录取期间，工作人员须持证上岗，无关人员不得随

意出入录取工作场所。录取过程由学院纪检委员全程监督。

第七条 在录取过程中，应严格国家规定的招生政策、法规



以及学校制定的录取方案择优录取，我校在符合招生报名条件、

考试成绩达到投档分数线的考生中，按照招生计划，分专业按

考生第一志愿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前置学历符合报名要求

的考生。

第八条 照顾录取政策按照考生所在省级考试机构规定执

行，符合照顾政策录取条件的考生，其增加投档的分数计入总

成绩。

第九条 当考生填报的所有专业志愿都无法满足时，若服从

专业调剂，根据专业对相关科目的要求，将考生调剂到招生计

划尚未完成的专业；若不服从专业调剂，则按退档处理。

第十条 录取结束后，下发入学须知，告之学生在网上通过

实名注册后方可自行打印录取通知书。

第十一条 录取结束后，我校将核查入学新生的各项信息，

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专升本(含二学历)前置学历(专科或本科)

的毕业证照片和有效期内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截图，免试生需提供各类免

试材料及证明资料，若有身份信息不符的还需上传相关证明材

料。发现弄虚作假、违纪舞弊行为的，将取消该考生的入学资

格。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东北师范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负

责解释。


